
 

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芃泰科技发展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渤海证券作为芃泰科技发展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

过临时公告事前审核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

挂牌公司是

否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 

1 其他 涉及重大诉讼 是 

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1、涉及重大诉讼 

2023 年 11 月 16 日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判决书《天津市第一中

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[2023]津 01 民终 8701号）。判决如下： 

“第一根据《定增框架协议》约定：“鉴于部分约定芃泰公司收购荆东辉、

勃赛菲克公司、孝昌水木、永丰好友合计持有的灏灵公司 100%的股权，交易对

价为现金加股权的方式......”。现灏灵公司股权已交付至芃泰公司，且被芃泰

公司转售他人无法返还。《定增框架协议》解除后，李文文、芃泰公司应当支付

相应对价。 

第二关于荆东辉是否违约。一审审理期间，芃泰公司、李文文提交了灏灵（北

京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登记页、科融中健微信公证号公证书拟证明荆东

辉在灏灵天津公司任职期间，仍然担任灏灵北京公司股东和高管，违反《股权收

购协议》与《技术保护协议》中关于荆东辉在灏灵公司任职期间不得直接或间接

从事与灏灵公司同业竞争的业务；荆东辉提交了（2019）京 0113民初 20715 号



民事判决书复印件，拟证明荆东辉于 2019 年即已申请解散灏灵北京公司未果，

该公司从未实际经营；荆东辉提交了海南科融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

息，拟证明荆东辉未担任该公司股东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本院认为，根据荆

东辉提供的反证，李文文、芃泰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荆东辉存在违约情

形。 

第三关于损失数额。据上文认定，荆东辉、勃赛菲克公司、孝昌水木、永丰

好友在履行《定增框架协议》中并不存在违约，所要的系灏灵公司 100%股权对

价，并非定向增发取得股权后退还，故即使芃泰公司股权发生贬值，也不应当计

算涨跌价值。且芃泰公司股权发生贬值原因为负债增加主要是相关机关收缴违法

所得，与荆东辉、勃赛菲克公司、孝昌水木、永丰好友无关，荆东辉、勃赛菲克

公司、孝昌水木、永丰好友无义务分担。综上，一审法院酌定价格为约定价格，

即：每股净资产=2019 年合并报表净资产/总股数=17,355,937 元/6300000 股

=2.75 元/股。以荆东辉为例，定向增发给荆东辉 630000股总价为 2.75元/股＊

630000 股=1,732,500 元。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 

另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＞的解释》

第二百零二条第二款：“同一方多人共同上诉的，只预交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；

分别上诉的，按照上诉请求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”。李文文与芃泰公司共同

上诉，应当预交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。李文文与芃泰公司预交了两份二审案件受

理费，本院对多缴费用予以退还。 

综上所述，李文文、芃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认

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案件受理

费 27,673 元，由李文文、芃泰科技发展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” 

2023 年 11 月 27 日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《天津自由

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[2023]津 0319民初 23271号）。判决如下： 

“一、确认原告荆东辉与被告李文文、芃泰科技发展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

2020 年 5月 8日签订的《补充协议》于 2023年 1月 5日解除； 

二、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，被告芃泰科技发展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、



被告李文文支付原告荆东辉 1567500元及利息（以 1567500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自 2023 年

1 月 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）；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19673元，减半收取计 9836.5元，保全费 5000元，由被告芃泰

科技发展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、被告李文文负担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

内给付原告荆东辉。” 

2、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上述诉讼案件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二、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

公司将继续向法院提交起诉/上诉申请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

公司已补发涉及重大诉讼公告。 

 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

形。 

上述重大诉讼涉及金额较大，将对公司的财务方面产生较大影响。 

未及时披露涉及重大未决诉讼，可能导致公司的治理风险。 

 

四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主办券商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上述风险事项，已督促公司对上述事项补充披

露，并对挂牌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关建议，要求挂牌公司认真学习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、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。 

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，督促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业务

规则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，谨慎作

出投资决策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[2023]津 01民终 8701号） 

2、《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[2023]津 0319民初 23271 号） 

 

 

 

 

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3年 12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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